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对上年度“非标准审计报告”相关情况的说明 

 

一、上年度非标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聘请的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出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带持续经

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具体事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三（二）所述，同洲电子

2018年起连续三年亏损，2020年度发生净利润为-1.54亿元，截止到2020年12

月31日累计未分配利润为-15.30亿元，2020年末流动负债为4.47亿元、流动资

产为3.83亿元，2020年末流动资产小于流动负债。上述财务状况使同洲电子的

持续经营能力具有不确定性，同洲电子可能无法在正常经营过程中变现资产、清

偿债务。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

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注册会计师的基本意见 

“我们认为，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

制，公允反映了同洲电子2020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2020年度

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三、董事会对上年度非标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已认识到上述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涉及事项

对公司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已采取或拟采取以下措施消除或减轻上述事项对公

司的影响，以保证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地经营，切实维护公司和投资者利益。具体

如下： 

1、已制定切实可行的经营管理策略，持续提升公司的管理水平，优化经营

和产品服务、实施创新发展，在专注于做优做强主业的同时，积极拓展新的利润

空间；不断强化企业内部精细化管理，细化成本控制，优化资金运作，节支节流，

提高经营效益，确保公司的平稳发展。  

2、加强公司风险控制，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内部控制体系与风险防

范机制，完善业务管理流程，在制度层面保障公司规范运作并严格落实、推进，



降低公司经营风险。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对上年度“非标准审计

报告”相关情况的说明》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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